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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6888) 

 

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

及採納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細則 

 

本公告乃由英達公路再生科技(集團)有限公司(｢本公司｣)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證券上市規則(｢上市規則｣)第 13.51(1)條刊發有關建議修訂現有組織章程細則(｢組織章程

細則｣)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之董事（「董事」）建議修訂現行組織章程細則，藉由採納經

修訂及重述的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（「經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細則」），以取代並排除現

行組織章程細則，其目的（其中包括）(i) 使組織章程細則符合擴大無紙化上市制度、舉

行混合會議及電子會議、上市發行人以電子方式發布公司通訊、上市規則下之新庫存股

份制度以及納入無紙證券市場措施；及(ii) 作出其他內務修訂及微調（統稱為「建議修

訂」）。 

 

建議修訂及建議採納的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細則須待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於即將在

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召開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上以特別決議

案的方式批准，並在獲得批准後生效。 

 

一份載有（其中包括）建議修訂及建議採納經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細則詳情的通函，

連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，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。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英達公路再生科技(集團)有限公司 

主席 

施偉斌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施偉斌先生及陳啟景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施韻雅女士、周紀

昌先生、唐偉章教授及曾淵滄博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琛女士、劉智鵬教授及黎建強教

授。 


